英語學系甄選115學年度臺北市附件1

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、第二專長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
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申請表
	學 生 填 寫

	姓名
	
	系所名稱
	

	學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性  別
	
	E-mail
	

	聯絡電話（家）
	
	手機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

	戶籍地址
	□同上

	若同時申請以下兩間學校，請完成志願序選填
	分發縣市及分發學校
	志願序

	臺北市石牌國中
	

	臺北市建成國中
	


※報名後，不接受修改志願序。

	學 生 自 我 檢 核

	
	1.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
	□是
	□否

	2.114學年度第2學期現仍在學
	□是
	□否

	3.本學制內未曾有記過以上之確定處分
	□是
	□否

	4.為本學系113或112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(含以本學系為雙主修之學生)二或三年級學生且具中等正式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資格之師資生
	□是
	□否

	5.學士班歷年學業平均總成績班級排名名次（換算百分比）在前50％
	□是
	□否

	6.碩士生具中等正式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資格之師資生；或已修畢「高級中等學校英文科」或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」專門課程及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者；或已取得「高級中等學校英文科」或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」合格教師證書。
	□是
	□否

	7.碩士班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GPA3.38以上
	□是
	□否

	8.簡章所列相關備審資料已全數繳交
	□是
	□否




	本人已詳閱簡章並依規定申請，繳交資料並無偽造、假借、冒用等情事。如有不實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若有違法願自負法律責任。
本人自認對從事前開科別之教職有強烈熱忱，衡酌自身學位取得、半年全時教育實習及教師資格考試通過時程，確認可於指定分發學年度分發。
本人同意學校依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蒐集個人資訊。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系所資格審查
	 □通過          □未通過

	甄選結果
	 □正取   □備取第 ＿名   □不錄取

	助教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15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件2

師資培育公費生受領公費期間修課輔導計畫
學系所：英語學系
姓  名：○○○
學  號：○○○
公費生培育條件：教育部115學年度核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，第二專長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，118學年度分發臺北市石牌國中。
受領公費期間修習課程規劃如下：
	學期
	規劃內容
	修習學分數
(畢業應修學分不計入)

	115-1
大/碩〇上
	教育專業課程：
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……。
專門課程：
第一專長：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……。
第二專長：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○○○課程(○學分)、……。
	教育專業課程○學分
專門課程○學分

	115-2
大/碩〇下
	

	

	116-1
大/碩〇上
	
	

	116-2
大/碩〇下
	申請修畢證書、參加教師資格考試(依個人情形填寫)
	畢業

	117-1
大/碩〇上
	半年教育實習(依個人情形填寫)
	

	117-2
大/碩〇下
	申請教師證(依個人情形填寫)
	

	118-1
	分發
	

	備註欄
(如有請勾選)
	□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
□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
□已通過半年教育實習
□已取得○○科教師證
	



※注意事項：
一、公費受領年限：甲案學士班受領年限4年，甲案碩士班受領年限2年，乙案受領年限為2至4年。
二、公費受領期間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至少24學分，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至少2學分。抵免或重複修習課程，不得計入。前項課程應訂定修課輔導計畫，作為契約書之附件。
最低應修習學分數：  24  學分
個人規劃修習總計：      學分
以上規劃情形有可能依學生實際修習狀況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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